中央研究院轉譯醫學學術合作計畫申請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年2月25日製訂
1、 計畫目標：
以合聘方式延攬在醫學院任職，對轉譯醫學有興趣的醫師科學家(Physician Scientist)加入，與本院各組的研究人員合作進行轉譯醫學研究。
2、 計畫類型：

多年期的轉譯醫學合作計畫，以2年為一期，期滿得申請延續計畫。計畫執行期滿，需提交執行成果報告。
3、 補助金額：

(一) 延攬醫師合聘期間研究耗材經費補助：

第一年每位NT$1,500,000

        第二年起每位NT$1,000,000

(二) 延攬醫師合聘期間研究所需儀器設備經費補助：

第一年每位NT$1,500,000

第二年起每位NT$100,000   

4、 申請時間：
採隨到隨審，中研院各所處、研究中心完成合聘醫師延攬作業後，可提出申請。
5、 申請補助規定：
(一) 延攬醫師於合聘期間必須獲得延攬單位提供研究空間。

(二) 延攬醫師於受補助期間，每週至少二個工作天至各延攬單位進行研究。

6、 申請方式：

由中研院合聘研究所處、研究中心提出申請，並檢附以下文件各一式7份：
(1) 轉譯醫學學術合作計畫申請書。
(2) 轉譯醫學學術合作計畫研究計畫書。
(3) 合聘單位所長/主任推薦函一份。
(4) 中央研究院合聘聘書影本。
7、 申請書可上網下載
http://www.ibms.sinica.edu.tw/big5/pages/funding/funds.php
本案聯絡人黃偉婷，電話：(02)2782-3770分機105，email：wthuang@ibms.sinica.edu.tw
